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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000839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廖小同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国安大厦五层

电话

010-65068509

、

65008037

传真

010-65061482

电子信箱

liaoxt@citicguoaninfo.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12,989,486,395.99 11,954,534,701.86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30,672,558.83 5,785,755,414.72 -0.95

报告期

（

1－6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094,286.49 -117,348,501.61 -

营业收入

1,029,861,978.32 917,994,181.97 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259,623.33 74,697,560.70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8,065,094.93 50,853,091.30 14.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2 1.30

增加

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0.0493 0.0476 3.57

稀释每股收益

- - -

2.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136,005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股

份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42 649,395,338 0 31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1,058,963

李欣 境内自然人

0.57 8,88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9 7,653,453

卢伟华 境内自然人

0.45 7,008,087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6,993,292

林梅英 境内自然人

0.34 5,293,225

宏源证券

－

建行

－

宏源

3

号红利成长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3 5,107,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4,973,068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其他

0.27 4,228,2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第

5

名股东

“

卢伟华

”

通过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公司股份

7,007,287

股

。

第

7

名股东

“

林梅英

”

通过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公司股份

4,606,984

股

。

3.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强化各项业务的运营管理，

通过对公司业务结构的调整，进一步突出主营方向，经营业绩保持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0.3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9%；实现利润总额8,332.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0� %；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725.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5,806.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18%。

1、信息产业业务

在有线电视业务方面， 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合营公司继续加大有线电视网络双向化改造力度，

积极开拓适合本地用户需求的各类数字电视增值业务，不断提高用户ARPU值，进一步提高公司有线电

视业务资产盈利能力。

2014年6月17日，湖北广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

重组委有条件通过,7月1日，该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及配套募集资金价格进行了调整，（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11.08�元/股调整为 11.00�元/股；本

次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9.97� 元/股调整为

不低于 9.89�元/股。 ）根据上述调整，我公司以荆州视信网络有限公司49%股权所对应资产参加本次重

组可获得4,860,604股。 7月29日，湖北广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

证监会正式核准通过，预计将在下半年实施，实施后我公司将持有湖北广电54,484,932股，约占重组后

的湖北广电8.35%。

公司投资的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推进IPO上市相关工作， 目前该项工作正在

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同时，公司重点发展宽带数据业务，全力推广云媒体增值业务，并继续做好全省

县级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联合湖北广电、长沙、岳阳和威海有线项目合营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中信国安广视网

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视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2.15亿元。广视公司自成立就树立了“服务、创新、

融合”的业务发展理念，首先立足于为广电合作伙伴提供优质服务，补足广电网络在业务上的短板，增强

用户粘性；其次，结合有线项目增值业务实际开展情况进行业务创新和合作模式的创新。 目前，广视公司

已开始建设国安有线电视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通过该平台的搭建实现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

通，并通过基于平台开展的各项增值业务聚合公司投资的近3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形成一个大的广电专

有区域内网。目前广视公司基于各有线项目的业务现状，已开始提供互联网宽带优化等服务，并正在规划

投资建设CDN（内容分发网络）系统，不断促进广电宽带业务的发展，加快有线电视网络向互联网融合的

步伐。广视公司将在网络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不断聚合内容和服务资源，为各有线项目合营公司提供增值

业务服务，引入多样化的产品为广大有线电视用户提供更多灵活、个性和专业化的服务，如：电视院线、电

视商城、大数据业务和精准广告业务等，不断提升公司投资的有线项目整体经济效益和行业竞争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所在行政区域入网用户总数达到2,686万户，数字电视用户

2,028万户，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用户规模继续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合营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29.67亿元，实现净利润6.09亿元，我公司

权益利润1.67亿元。

在增值电信业务方面，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鸿联” ）利用公司在行业内

的资源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继续发展呼叫中心、企信通等业务，整合现有资源，着力发展各类行业应用型

业务，完善现有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为多家银行、证券、保险公司以及各类企业客户提供呼叫中心坐席

外包业务，项目收入保持连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北京鸿联实现营业收入4.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63%。

在网络系统集成业务方面，公司所属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科技公司” ）继续

加大对智能建筑市场的开拓力度。 报告期内陆续中标了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首都机场

海关现代化航空旅客监管以及永兴智慧城市一期工程、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乘客信息系统、宁

波市轨道交通1号线二期、2号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系统项目等项目。在海外市场业务方面，国安科技公司

积极配合中信建设非洲区有关部门工作，收集相关信息跟进安哥拉北部三省卡宾达、索约、姆班扎刚果等

地通信项目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13%。

2、资源开发业务

在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业务方面，公司所属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国安公

司” ）报告期内受国内钾肥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青海国安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亿元，较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

报告期内，青海国安公司继续加强盐湖资源开发业务中原材料储备、钾肥生产、科研开发等环节的工

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原材料储备方面，对盐田进行了统筹规划，对成矿工艺进行了优化和精细化控制，

原材料品质稳定；生产方面，氯化钾生产运行顺畅,�产品品质稳定；碳酸锂方面，在目前原材料、能源价格

上涨的情况下，继续对碳酸锂原料生产工艺进行优化和改进，实现节能降耗，同时根据自身盐湖特性，开

展其他工艺方法的试验研究工作，取得一定进展；研发方面，根据目前氯化钾市场需求情况，公司对硫酸

钾市场进行了深入调研，一方面近年来硫酸钾市场需求逐步加大，价格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公司拥有的

盐湖资源为硫酸镁亚型盐湖，比较适合生产硫酸钾产品。公司重点开展了对硫酸钾生产工艺的研究工作，

并与设计院进行合作，进行工艺路线确定、产品线规划等相关方面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中试工作，为下

一步生产硫酸钾做积极准备。

3、高科技新材料业务

在高科技新材料业务方面，公司所属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固利公司” ）

通过加强计划管理工作，在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合理配置公司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生产安全防范、促

进销售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报告期内，盟固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亿元，实现净利润303.95万元。

4、房地产开发业务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公司所属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了北海大冠沙项目的场地平整

工作并通过验收。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完

成了向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北海中信国安红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红树林公

司” ）60%股权事项，该事项有利于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扩大公司利润增长面，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同时，公司将继续关注房地产市场发展机遇，充分利用现有房地产业务平台，开发符合公司规模、成

本合理的地产项目。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将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是

公司与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岳阳市有线网络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的。 公司出资1.6亿元，占该公司74.42%的股份，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股票简称 泸天化 股票代码

0009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斌 王斌

电话

0830-4125103 0830-4122476

传真

0830-4122156 0830-4122156

电子信箱

zbb911@163.com lthwbb@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2,205,432,536.50 2,447,256,259.08 -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13,824,222.48 -11,059,971.15 -1,83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4,264,478.42 -11,448,489.76 -1,42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7,186,167.98 200,363,013.57 -61.4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55 -0.0125 -2,819.1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55 -0.0125 -2,81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4% -0.48% -10.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

13,807,932,968.86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18,513,360.48 2,025,657,849.21 -15.1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07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38% 318,100,000

何海潮 境内自然人

2.81% 16,461,816

卓淮德 境内自然人

0.79% 4,647,296

苟宏 境内自然人

0.41% 2,376,000

蔡鹏 境内自然人

0.40% 2,359,499

史建忠 境内自然人

0.35% 2,035,982

姚刚 境内自然人

0.32% 1,880,000

苏志勇 境外自然人

0.21% 1,215,600

高劲松 境内自然人

0.18% 1,050,000

卓敏治 境内自然人

0.17% 976,3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股东苏志勇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15,6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0.21%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深化改革、全面创新” 两项主题，采取“生

产精益化、服务集成化、经营市场化、治理规范化” 的“四化” 举措，加强外部资

源的协调，提高原材料天然气的保障；持续优化产销协调方式，以效益最大化为

原则组织生产与销售，确保实现产销平衡；全力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建设，报告期

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大化肥项目已开车成功，成功产出合成氨等产品。 虽然

公司采取众多措施，然而报告期内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价格处于历史低位状态，

故公司报告期内仍无法避免出现巨额亏损。

201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220,543.25万元，同比下降9.88%；营业利润

-28,975万元，同比下降13,969.95%。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382.42万

元，同比减少1,833.32%。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化工控股将持有的绿源醇业

49.23%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61,547,090.59元。

本报告期内将绿源醇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000912

公告编号：

2014-049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2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长邹仲平先生主持。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传真和传签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拟开展售后回租融

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000912

公告编号：

2014-050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五届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五届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2日

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11:00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中阳先生主持。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传真和传签的方式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5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000912

公告编号：

2014-051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

初及上年同期数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6月17日，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购四

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化工控股” ）持有的四川泸天化绿

源醇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源醇业” ）16,000万股，占绿源醇业总股本的

49.23％。由于化工控股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故本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合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的入账价值相对于为进行企业合并支付的对

价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项目或其他所有者权益

项目；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对报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同时应对

比较报表的有关项目进行调整。在编制比较报表时，应将被合并方的有关资产、

负债并入，同时因合并而增加的净资产在比较报表中调整所有者权益项下的资

本公积 (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 对于被合并方在企业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中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自资本公积转入留存

收益。

本公司按照上述规定， 对2013年度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损益进

行了追溯调整， 资产总额增加451,092,389.62元， 所有者权益增加77,915,

923.29元，2013年净利润减少39,564,726.46元。 本公司因同一控制合并绿源

醇业追溯调整后，有关具体资产、负债、权益及损益追溯调整情况见下表：

主要资产负债及权益期初追溯调整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期末数

（

调整后

）

2013

年期末数

（

调整前

）

调整数

货币资金

1,524,267,497.39 1,512,382,199.64 11,885,297.75

应收账款

50,834,336.00 65,220,931.58 -14,386,595.58

预付款项

506,828,813.11 527,324,532.19 -20,495,719.08

其他应收款

72,472,203.00 72,358,751.00 113,452.00

存货

754,171,218.37 729,723,816.28 24,447,402.09

其他流动资产

440,323,705.72 437,272,645.89 3,051,059.83

长期股权投资

62,797,876.47 138,353,859.60 -75,555,983.13

固定资产

5,247,282,218.07 4,777,357,015.59 469,925,202.48

在建工程

3,836,061,432.76 3,824,942,751.06 11,118,681.70

无形资产

279,910,080.54 238,920,488.98 40,989,591.56

短期借款

3,369,258,389.30 3,359,358,389.30 9,900,000.00

应付账款

224,462,831.88 208,580,701.52 15,882,130.36

预收款项

157,807,004.20 104,514,845.17 53,292,159.03

应付职工薪酬

91,137,127.85 91,084,943.36 52,184.49

应交税费

4,302,532.69 4,274,249.36 28,283.33

其他应付款

609,942,229.95 354,620,520.83 255,321,709.12

长期借款

4,375,942,000.00 4,337,242,000.00 38,700,000.00

资本公积

751,400,614.26 637,480,016.53 113,920,597.73

未分配利润

240,895,885.89 279,260,500.49 -38,364,614.60

少数股东权益

705,295,647.24 702,935,707.08 2,359,940.16

主要损益项目上年同期追溯调整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调整后

2013

年调整前 调整数

营业收入

4,071,315,881.23 4,070,809,046.64 506,834.59

营业成本

3,554,767,477.85 3,548,083,615.09 6,683,862.76

营业税金及附加

7,021,500.04 6,233,215.98 788,284.06

管理费用

488,235,172.82 425,829,612.11 62,405,560.71

财务费用

277,806,143.52 269,417,158.88 8,388,984.64

投资收益

-13,454,604.51 -51,819,219.11 38,364,614.60

营业外收入

9,248,349.73 9,245,049.73 3,300.00

所得税费用

-32,514,055.50 -32,686,838.98 172,783.4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35,876,977.36 -297,512,362.76 -38,364,614.60

少数股东损益

-70,204,687.99 -69,004,576.14 -1,200,111.85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收购绿源醇业股权，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本公司按规定对

报表期初及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使

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规定，作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

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我们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

认真的调查，并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问询和核查。 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联方资金往来

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 报告期

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对外担保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3,200万元，其中，母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4亿元,�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为

其控股子公司天华富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4亿元，以上担保均按相关规定

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3亿元

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发展和提高

融资效率，拟用宁夏捷美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售后回租融资业务，融资金额3亿元，期限4年。 为确保该项融资能够落实到

位，泸天化股份拟为宁夏捷美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宁夏捷美是是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该项融资对保障子公司资金链畅通和正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本次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已经

公司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 �曹光 周寿樑

2014年8月25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000912

公告编号：

2014-052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

有限公司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

丰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捷美” ），为保证生产经营发展和提高融资

效率， 拟用公司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哈银租赁”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融资

期限为4年。 在租赁期间，公司以回租方式继续使用该部分机器设备，按期向哈

银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 租赁期满，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名义价格“届时现状”

留购租赁物。

201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

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5名董事全

票通过，决议详情详见公司8月25日公告。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是2014年1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筹建的一家金融租赁公司。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是哈尔滨银行绝对

控股的全国性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办公地分设在北京、哈

尔滨两地。 主营范围：公司以金融租赁的特色产品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大农业、

大农机为特色业务，同时服务于战略新兴产业和协同母行小额信贷战略的国内

金融租赁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公司化工生产机器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

4、所在地:�宁夏银川市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5、资产价值:�设备账面原值为人民币33,048.9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公司化工生产机器设备

2、融资金额：3亿元

3、租赁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3-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上】浮【10】%即【7.04%】，该租赁利率为浮动利率，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基准利率调整时，则按在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之日作出同方向、

同幅度的调整。

4、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

5、租赁期限：4年

6、支付方式：等额本息按季支付

7、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租赁方所有；租赁期满，公

司从哈银金融租赁购回全部租赁物的所有权。

8、回购方式：租赁期满，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名义价格“届时现状”留购租

赁物。

10、担保措施：由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任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

11、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或人名章）并盖章

后生效。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

况，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会产生影响。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控股子公司利用自身生产设备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是为了缓解资金

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2、拟进行的本次交易，不影响控股子公司对用于融资租赁的相关生产设备

的正常使用，对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此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回购风险可控。

六、备查文件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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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4-053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拟为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3亿元融资租赁

提供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担保

·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担保对保障子公司资金链畅通和正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宁夏捷

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捷美” ），为保证生产经营发展和提高融

资效率，拟用宁夏捷美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与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哈银租赁”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业务，融资金额3亿元，期限4年。 为确

保该项融资能够落实到位，需本公司为宁夏捷美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宁夏

捷美是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项融资对保障子公司资金链畅通和正常生产经

营、持续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201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 《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5名董事全票通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本次担保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三）“为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因此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24日，公司注册资本为126,

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宁忠培；公司注册地址为宁夏银川市东宁能源

化工基地煤化工园区B区；主营范围：合成氨、尿素、甲醇、煤化工及后续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筹建）。 本公司与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宁夏捷美公司股权分别为68.25%、31.75%。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宁夏捷美

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68,047万元，负债总额349,353万元,资产负债率74.64%。

三、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29日，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

（1998）248号文批准，由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起人，采用募集

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1999年4月5日公开发行的人民币A种股票

15,000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2008年泸天化（集团）将其持有的四

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34,710万股国家股股权无偿划转给四川化工控股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邹仲平；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泸州市纳溪

区；主营范围：生产氨、氢、二氧化碳、甲醇、硝酸、四氧化二氮、氧、氮、硝酸铵、氨

溶液[10%＜含氨≤35%]（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等。

四、融资租赁公司的基本情况

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是2014年1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筹建的一家金融租赁公司。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是哈尔滨银行绝对

控股的全国性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办公地分设在北京、哈

尔滨两地。 主营范围：公司以金融租赁的特色产品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大农业、

大农机为特色业务，同时服务于战略新兴产业和协同母行小额信贷战略的国内

金融租赁公司。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鉴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2014年8月22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我们认为：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通过对此次决策

和披露信息的审议，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对保障子公司资金链畅通和正常生

产经营、持续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本次担保经公司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审议程序合法

事项有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3,200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48.41%。

七、备查文件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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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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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名称：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提议召开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0日下午14：3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4年9月10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9月9日下

午15:00至9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6、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9月4日（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授

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宾馆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

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公告已于

2014年8月2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及社会机构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

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

营业部有效印章）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3）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及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4年9月8日—9日 9：00—17：00

3、登记地点：泸天化董事会办公室（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三

号楼）

4、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自然人股

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12

2.投票简称：天化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9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 和13:00—15:

00。

4.在投票当日，“天化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委托价格”项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

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股代表同意，2股代

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的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9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

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

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

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四、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地 址：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联 系 人： 张斌 张晓艳

联系电话： 0830-4125103� � � 0830-4122195

传 真： 0830-4122156

邮 编： 646300

2、现场会议费用：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代表的股份数：

一、本人（或单位）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反对

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弃权，请在“弃权”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

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 川 泸 天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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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